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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12月31日
（總第604期）
《關於調整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》
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於2011年12月30日發布上述《通知》。當中指出，自2012年2月1日起，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作出以下調整：
　　(a) 全日制就業勞動者最低工資標準為1,500元/月。
　　(b) 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13.3元/小時。
《通知》的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：
http://www.szhrss.gov.cn/tzgg/201112/t20111230_1795461.htm
《關於調整我市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》(深人社規[2011]19號)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
廣州市天河北路233號中信廣場71樓7101室（郵政編碼: 510613）
電話：(86 20) 3891 1220  

傳真：(86 20) 3891 1221  

網址：http://www.gdeto.gov.hk
二O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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